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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3 年年新新北北市市優優良良旅旅館館計計畫畫】】  

報報名名簡簡章章  

壹、目的： 

  提供國內外旅客做為選擇投宿之依據，促進及激勵本市旅宿業服

務水準，並提升其對本市旅宿業之信賴感與入住意願，進而形塑推廣

新北市整體旅遊住宿品牌形象。 

貳、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參、報名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ㄧ者）： 

依發展觀光條例取得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或旅館業登記證之

本市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 

肆、實施期程與機制： 

一、 每年實施，並於每年度3月至7月辦理。 

二、 每次獲得優良旅館資格者，其有效期限以2年為限，資格即

將到期者，可選擇繼續報名當年度之優良旅館計畫。（例

如：112年度獲評優良旅館者，其資格有效期限於114年度

到期，並可選擇報名當年度之優良旅館評選，以延續其優

良旅館之資格） 

伍、優良旅館評選機制： 

一、 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初審： 

業者於113年 5月 10日前繳交報名表(詳附件)送至本局或

至填寫線上表單，本局就報名表內容審查業者之資格。 

二、 第二階段實地訪視評選： 

書面初審合格者，評審委員將依據評選表實地做訪查評分。 

1. 評選表： 

評選表將於報名完後提供，其列項目包括建築設備、

服務品質兩大實務面，以及加分項目(例如 114 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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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旅宿用品限制實施方式)及扣分項目總計 1000 分。 

2. 評選分級： 

  上述評選總分達 651 至 750 分者列為銅獎、751 分以

上者列為準金獎；取得準金獎資格者將由秘密客實地

驗證，經確認符合標準者方列為金獎。分級類別如下： 

評選分級 

總分 

級距 
≦650 651-750 

≧751 但不參

與或未通過

秘密客驗證 

≧751 且經秘密

客驗證符合標準 

級別 未獲獎 銅獎 銀獎 金獎 

 

三、 第三階段秘密客驗證： 

為確認總分達準金獎之業者服務品質，以秘密客方式驗證

其合乎與否。 

1. 評選總分達 751 分以上之業者(準金獎)，由秘密客至

營業現場實地住宿消費驗證服務品質是否符合「金獎」

標準，經秘密客實地驗證後未符合標準者則列為「銀

獎」。 

2. 秘密客評分由低分至高分區分為 1星(尚可接受)、2

星(尚屬滿意)、3星(願意再訪)、4星(大力推薦)、5

星(頂級體驗)，由委員針對受評業者服務品質及特色

主題之整體表現評分，獲 4星(含)以上者通過秘密客

驗證。 

 

陸、星級旅館轉換機制： 

一、 申請轉換資格： 

    獲交通部觀光局星級旅館 3星級以上，且於存續期間

內，可申請轉換優良旅館獎牌。 

二、 轉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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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星級星級旅館，得不經評選過程申請轉換銅獎；4

星級以上星級旅館，得不經評選過程申請轉換銀獎；4星

級以上星級旅館，經秘密客驗證符合標準者則轉換金獎。 

星級旅館 

星級等級 3 星級 4 星級以上 

轉換制度 不經評選過程 不經評選過程 
經秘密客驗證

符合標準 

優良旅館等級 銅獎 銀獎 金獎 

柒、 評選結果推廣與獎勵：(評選為優良旅館) 

一、 於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https://newtaipei.travel/zh-tw/tag/detail/118/5?pa

ge=1)公布當年度獲獎業者供旅客參考。 

二、 優先推薦為新北旅客踩線點及本局主辦活動之周遭旅宿名

單。 

三、 於本局相關摺頁等對外公開資料上宣傳。 

四、 頒獎方式將整合業者行銷方案採記者會或新聞稿等方式發

布推廣。 

捌、報名方式： 

業者填具報名表後，請於113年5月10日(星期五)前以下列方式

擇一傳送至本局： 

一、 郵寄至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東側26樓東側詹

先生收。 

二、 傳真至02-29646368，詹先生收 

三、 Email至AS0317@ntpc.gov.tw，主旨:[報名表]113年度優良旅

館評選計畫 

玖、報名時間： 

    收到本報名簡章日起即接受報名至 113 年 5月 10 日截止，

逾期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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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獲獎之業者，如其後接獲相關重大消費爭議申

訴、違規檢舉，或其他經本局會同各主管機關認定有影

響公眾利益或公共安全之虞者，本局保留發布將其自新

北市優良旅館獲獎名單中除名之聲明，並追回頒贈之獎

牌。 

二、 本計畫案若因重大政策變更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原因，

以致計畫窒礙難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停止本計畫之進行。 

三、 主辦單位保留本計畫內容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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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優良旅館計畫報名表  

 

旅館名稱：  

 

發票章 

蓋章處 

 

負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事業名稱：  電話： 

承辦人: 連絡電話: 

地址：□□□ _________市___________區_________里____鄰_________(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符合本計畫

報名要件

（請勾選） 

□1.依發展觀光條例取得觀光旅館營業執照或旅館登記證之本市觀光

旅館業及旅館業。 

 

□2.倘於第二階段評選總分達751分以上： 

   □願意 □不願意 參加本計畫第三階段秘密客驗證，爭取金獎等級 

 

□3.獲得交通部觀光局星級評鑑三星級以上 (仍在有效期間 )之新北市

旅館 

   □三星級：□不經評選過程直接申請轉換銅獎。 

             □願意參加第三階段秘密客驗證，爭取金獎等級。 

   □四星級以上：□不經評選過程直接申請轉換銀獎。 

                 □願意參加第三階段秘密客驗證，爭取金獎等級。 

(附件) 


